
 

 - 1 - 

附件 

 

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 

支持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实施细则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快推进龙岗生态文明建设，促进绿色、循

环、低碳发展，根据《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区发改局（区循环经济办）是区经济与科技发

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的主管部门，区政府扶

持资金管理联席会议是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审定

机构。 

第三条  专项资金支持对象为：注册、纳税地在龙岗的

实施循环经济或节能减排的法人企业；在龙岗内实施的绿色

建筑项目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

项目。  

第二章  支持条件和标准 

第一节  核准制项目 

第四条  对通过了市或区行业管理部门审核的能源审

计项目，按照项目相应服务费用给予 50%的扶持，最高不超

过 5 万元，同一单位 3年内只能享受 1次能源审计费用的扶

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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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对通过市级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予以

1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通过省级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

业予以追加 2万元的奖励。每家企业不得重复申报。 

第六条  对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级循环经济、节能减排或

低碳奖励的单位和项目进行配套奖励，参照所获奖项等级和

标准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、5 万元的配套奖励。 

第七条  对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国家三星级、二星级

或深圳铂金级、金级的绿色建筑项目，按照每平方米绿色建

筑面积分别给予 20 元、10 元的配套奖励，最高奖励金额不

超过 50万元。 

第八条  对获得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识国家三星级、二

星级的绿色工业建筑项目，按其规定支出的评价标识费用

（除专家费、差旅费外）予以全额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

元；已获得市建筑节能发展资金扶持的项目，区里不再予以

扶持。 

第九条  支持运输行业推广应用电动、混合动力、LNG

等清洁能源汽车，对新购或改装车辆按照市级扶持标准的

25%的比例给予配套扶持，每辆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0元。 

第十条  对获得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的，在

龙岗实施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项目进行配套奖励，按照充

电设施（站、桩、装置）装机功率，直流充电设备补贴标准

为：300元/千瓦，交流充电设备补贴标准为：150 元/千瓦。 

第十一条  对获得市级奖励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照

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市级奖励标准的 20%配套奖励。 



 

 - 3 - 

第二节  评审制项目 

第十二条  支持技术先进、效益显著的节能产品、技术

应用项目，包括电机系统节能、能量系统优化、余热余压利

用、节约和替代石油、热电联产、建筑节能、可再生能源利

用、交通运输节能、绿色照明、锅炉（窑炉）改造以及能源

在线统计、监测和管理系统建设等节能应用项目，改造项目

节能率必须≥10%。按照项目投资额 15%的比例给予扶持，最

高不超过 1000万元。 

第十三条  支持先进节水技术、产品及工艺的推广应

用，包括雨水收集、中水综合利用以及水资源在线统计、监

测和管理系统建设等节水应用项目，改造项目节水率必须≥

10%。按照项目投资额 15%的比例给予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1000

万元。 

第十四条  支持工业“三废”、建材废料、废渣、污泥、

废旧塑料、废旧电子产品、废旧包装物、林业剩余物、餐厨

废弃物、生活垃圾等资源综合利用项目，按照项目投资额 15%

的比例给予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 

第十五条  支持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，包括预拌混

凝土和预拌砂浆、其他水泥制品等综合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及

其使用单位。 

建筑废弃物固定式综合利用企业处理费按照建筑废弃

物处理量每吨 0.8 元予以扶持，同一家企业每年度最高不超

过 80 万元；建筑废弃物移动式综合利用企业处理费按照建

筑废弃物现场综合处理量每吨 0.67 元予以扶持，同一家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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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每年度最高不超过 67万元。    

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使用再生骨料按每吨

3.7元予以扶持，同一家企业每年度最高不超过 24万元；工

程施工企业使用再生骨料按再生骨料每吨 3.7元予以扶持，

使用再生骨料混凝土制品（定型产品）按每立方米 30 元予

以扶持，同一家企业每年度（按项目）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，

一个项目只能申请一次专项扶持。 

第十六条  支持低碳园区项目，根据《龙岗区低碳园区

评价标准》，对获得“龙岗区低碳园区”称号的园区，予以

奖励 30万元。 

第十七条  支持获得国家级循环经济、节能减排及低碳

试点单位或示范项目，按照项目投资额 15%的比例给予扶持，

扶持金额不设上限。 

第十八条  经区政府批准的其它需要支持的项目。 

第十九条  评审制项目采取事后扶持的方式，要求项目

必须已完工。 

第三章  申请和受理 

第二十条  区发改局（区循环经济办）按照《深圳市龙

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与本实施细则

规定公布项目申请指南，申请单位请登入区发改局网站查询

下载相关材料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实施细则由区发改局（区循环经济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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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实施细则自 2017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 5 年。《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（深龙府办规〔2016〕1号）中的配套文件《深圳

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和节能减

排实施细则》同时废止。 


